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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 102 年上字第 50 號民事判決

裁判日期：裁判日期：民國 102 年 08 月 13 日

裁判案由：裁判案由：確認委任關係不存在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02年度上字第50號

上　訴　人　林文壹

訴訟代理人　蔡銘書律師

複代理人　　陳韻任律師

被上訴人　　明享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特別代理人　黃憲男律師

複代理人　　陳英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委任關係不存在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

國101年11月30日臺灣宜蘭地方法院101年度重訴字第34號第一審

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02年7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命上訴人負擔訴

訟費用之裁判廢棄。

確認上訴人與被上訴人間董事暨董事長之委任關係，自民國一百

零一年八月十五日起不存在。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審關於命上訴人負擔訴訟費用部分及第二審訴訟費用，由被

上訴人負擔二分之一，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本院無再為被上訴人選任特別代理人之必要：

    按對於無訴訟能力人為訴訟行為，因其無法定代理人，或其

    法定代理人不能行代理權，恐致久延而受損害者，得聲請受

    訴法院之審判長選任特別代理人，民事訴訟法第51條第1項

    定有明文。又特別代理人一經選任後，依同法第51條第4項

    規定，即得代理當事人為一切訴訟行為，其代理之權限不受

    審級之限制，在下級審法院經選任者，應在上級審法院續行

    訴訟。且特別代理人一經接受，即負有代理訴訟之義務，不

    得中途任意辭任（最高法院84年台上字第1246號判決要旨參

    照）。查本件被上訴人之特別代理人黃憲男律師為原審法院

    所選任，其並已受任執行職務，此有原審法院101年度聲字

    第25號裁定可稽。上訴人於本院則無再為被上訴人選任特別

    代理人之必要，合先敘明。

二、上訴人有提起本件確認訴訟之法律上利益：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而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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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

    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

    院52年台上字第1240號判例可資參照）。上訴人主張：「被

    上訴人公司迄今仍未辦理註銷上訴人董事、董事長之變更登

    記，有卷附被上訴人公司變更登記表可稽，客觀上確有使人

    認為上訴人係被上訴人公司之董事，及兩造間有委任關係存

    在之虞，兩造間是否仍有董事及董事長之委任關係即屬不明

    確，致有關董事職務之執行影響對被上訴人公司之權利義務

    ，且依公司法第12條規定，上訴人亦不得以其未擔任該項董

    事職務之事由，對抗第三人，甚至於被上訴人公司被訴時，

    上訴人可能遭列為被上訴人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更可能因身

    為公司董事而受行政機關限制出境或聲請法院裁定拘提、管

    收，則上訴人法律上地位顯有不安定之情形，此不安定之法

    律上地位，得以本件確認判決除去之。」查被上訴人公司迄

    未辦理註銷上訴人董事、董事長之變更登記乙節，此有被上

    訴人公司變更登記表附卷可稽，亦為被上訴人所不否認。是

    兩造間是否仍有董事及董事長之委任關係即屬不明確，且依

    公司法第12條規定，上訴人亦不得以其未擔任該項董事職務

    之事由，對抗第三人，因而造成上訴人法律上地位之不安定

    ，且該不安定之法律上地位，得以本件確認判決除去。準此

    ，上訴人自有提起本件確認訴訟之法律上利益。

三、上訴人為上訴聲明減縮，非追加新訴，不須得被上訴人同意

    ：

    上訴人原上訴聲明為：原判決廢棄；確認上訴人與被上訴人

    間董事暨董事長之委任關係不存在。因上訴人主張其原為被

    上訴人公司董事兼董事長，惟被上訴人迄今仍未辦理註銷上

    訴人董事暨董事長之變更登記，故有提起本件確認訴訟之必

    要，則其聲明確認上訴人與被上訴人間董事暨董事長之委任

    關係究係自始不存在抑自某個時點不存在，尚有未明，經本

    院闡明後，上訴人於102年6月10日準備程序主張：上訴人於

    民國（下同）101年5月14日將辭任董事兼董事長的存證信函

    向監察人唐淑女送達完畢，即發生辭任的效果，所以確認自

    10 1年5月14日起上訴人與被上訴人間的董事暨董事長的委

    任關係不存在；退步言之，即使認為上開辭任之意思表示不

    生效力，則主張在101年5月28日載明辭任的意思表示之民事

    起訴狀繕本送達被上訴人特別代理人時起，上訴人與被上訴

    人間的董事暨董事長的委任關係即不存在云云。進而更正聲

    明為：㈠先位上訴聲明：原判決不利上訴人部分廢棄；確認

    上訴人與被上訴人間董事暨董事長之委任關係，自101年5月

    14日起不存在。㈡備位上訴聲明：原判決不利上訴人部分廢

    棄；確認上訴人與被上訴人間董事暨董事長之委任關係，自

    101 年8月15日起不存在。被上訴人則抗辯：上訴人更正後

    之先、備位聲明具有擇一關係，訴訟標的同一，不得依先、

    備位聲明之方式主張之，且上訴人更正聲明屬訴之追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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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上訴人追加新訴云云。惟查：

  ⒈上訴人於原審聲明「確認原告林文壹與被告間董事暨董事長

    之委任關係不存在」，並於理由中主張以辭任之意思表示送

    達監察人唐淑女之時點起，兩造間委任關係不存在，倘法院

    認為上訴人對唐淑女辭任之意思表示送達不合法，則以起訴

    狀繕本之送達為辭任之意思表示等語。上訴人於上訴時，亦

    援引相同聲明及陳述。因上訴人主張兩造間之委任關係不存

    在，其時點為何，並不明瞭完足，經本院闡明後，上訴人陳

    明其起訴之真意，並非主張兩造間委任關係自始均不存在，

    而係主張本件可資認定兩造間委任關係不存在之時點有二，

    即自上訴人向被上訴人公司監察人唐淑女辭任董事暨董事長

    時起不存在，否則，以本件起訴狀繕本之送達作為辭任董事

    暨董事長之意思表示生效時起不存在。上訴人更正後之聲明

    就兩造間委任關係不存在之時點，因列明時間而與原聲明有

    所差異，致限縮本件裁判時間效力之範圍（兩造委任關係並

    非自始不存在），然此亦僅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按

    諸民事訴訟法第463條、第255條第1項第3款規定，要屬適法

    ，應予准許。又上訴人更正上訴聲明前後之本件當事人、訴

    訟標的及訴之聲明三者均屬相同，僅減縮聲明，並無訴之變

    更或追加可言，自毋庸被上訴人之同意。

  ⒉按所謂訴之預備之合併（或稱假定之合併），係指原告預防

    其提起之此一訴訟無理由，而同時提起不能並存之他訴，以

    備先位之訴無理由時，可就後位之訴獲得有理由之判決之訴

    之合併而言（見最高法院64年台上字第82號判例要旨）。上

    訴人依兩造委任契約終止之法律關係，確認兩造間之董事暨

    董事長委任關係不存在，其訴訟標的單一，並非不能並存之

    法律關係，上訴人以預備訴之合併型態為先位、備位之聲明

    ，固與典型的訴之預備之合併有間，惟基於處分權主義之原

    則，上訴人得以其意思決定合併型態及排列審理順序，而行

    使程序處分權，然本於法官知法原則，法院仍應為適當之裁

    判，非必受上訴人聲明及主張之拘束（最高法院100年度台

    上字第1089號判決參照）。查上訴人於原審及本院審理中，

    均以兩造間委任關係不存在之上開二時點為主張，被上訴人

    亦已就上訴人主張之上開二時點為答辯，自無礙於被上訴人

    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況法院本應就上訴人聲明及主張之法

    律關係暨事實等全部予以審酌裁判，不因上訴人以預備訴合

    併型態為先位、備位之上訴聲明而有異，亦不必強求上訴人

    必須為如何之聲明。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

  ㈠伊為被上訴人所登記之公司董事暨董事長，原審共同原告林

    遙鵬、董允茂為被上訴人所登記之公司董事，原審共同原告

    唐淑女則為被上訴人所登記之公司監察人，伊等四人與被上

    訴人間均為委任契約之法律關係，當事人之一方得隨時終止

第 3 頁



    委任契約，伊等四人已分別於101年5月14日寄發中和秀山郵

    局第123號、第121號及第124號存證信函向被上訴人及被上

    訴人登記之董事長林文壹及監察人唐淑女表達辭任董事、監

    察人之意思表示，並已合法送達，故伊等四人與被上訴人間

    已無委任契約之法律關係，惟被上訴人登記伊等為被上訴人

    之董事及監察人，是伊等四人與被上訴人間是否仍有委任契

    約之法律關係即有不明。法院若認為伊等四人上開辭任被上

    訴人董事長、董事及監察人之意思表示，尚未對被上訴人發

    生合法送達之效果，伊等四人以起訴狀繕本之送達作為上開

    辭任之意思表示。爰依法訴請確認伊等四人與被上訴人間之

    委任關係不存在。

  ㈡原審判決確認原審共同原告林遙鵬、董允茂與被上訴人間董

    事之委任關係均不存在，原審共同原告唐淑女與被上訴人間

    監察人之委任關係不存在（被上訴人就此敗訴部分未據聲明

    不服，業已確定，不在本院審判範圍）。就上訴人請求確認

    其與被上訴人間董事暨董事長之委任關係不存在部分，則為

    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補充陳述：

    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依公司法第192條及民法第549條等規

    定，不論其事由如何，得隨時單方終止與公司間之委任契約

    ，不以經股東會或董事會同意為生效要件，亦不以書面為必

    要。公司法第208條第3項之規定僅係就董事長不能行使職權

    時，公司相關人員如何代理之規定，而非董事長或董事辭職

    之程序要件，並非董事長或董事於辭職之前，依法必須踐行

    之前置程序。

  ㈢上訴聲明：⒈先位上訴聲明：原判決廢棄。確認上訴人與被

    上訴人間董事暨董事長之委任關係，自101年5月14日起不存

    在。⒉備位上訴聲明：原判決廢棄。確認上訴人與被上訴人

    間董事暨董事長之委任關係，自101年8月15日起不存在。

二、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並為下列抗辯：

  ㈠委任契約當事人一方雖得隨時終止委任契約之關係，然該終

    止之意思表示須到達相對人始生效力。上訴人為被上訴人之

    董事長，既有不願繼續擔任董事長之意思，應屬公司法第20

    8條第3項規定不能行使職權之情事，依該規定應指定代理人

    ，或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而原審共同原告唐淑女為被上

    訴人之監察人，並非當然為被上訴人之代表人，是上訴人林

    文壹將辭任被上訴人董事暨董事長之意思表示向唐淑女為之

    ，並經唐淑女收受，因上訴人向唐淑女表示欲終止委任時，

    唐淑女早已向上訴人表示終止委任（辭任監察人）並因送達

    而發生效力，唐淑女已非被上訴人之監察人，縱上訴人所稱

    監察人有為被上訴人代受意思表示之權，因唐淑女亦無權代

    被上訴人收受意思表示，上訴人對唐淑女辭任被上訴人公司

    董事暨董事長之意思表示亦不生效力。

  ㈡上訴人欲對被上訴人為終止董事暨董事長之意思表示，係法

    律行為，本來即無聲請法院選任特別代理人之餘地，特別代

第 4 頁



    理人更無代被上訴人為收受之權限。蓋此除與民事訴訟法第

    51 條規定意旨不符外，另對於法人送達者，應向其法定代

    理人為之，民事訴訟法第52條、第127條規定參照。而特別

    代理人，既非被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亦非依公司法第208

    條之1規定選任之被上訴人公司臨時管理人，又特別代理人

    亦非受被上訴人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或臨時管理人之委任而為

    訴訟行為，乃係受法院之選任而為，是特別代理人與被上訴

    人公司間，實無委任關係。如認特別代理人得代被上訴人受

    訴訟行為以外之其他法律行為之表示，顯然即將特別代理人

    視為被上訴人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其不當昭彰明甚。

  ㈢按公司與董事間之關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依民法關於委

    任之規定。公司與監察人間之關係，從民法關於委任之規定

    。董事長對外代表公司，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

    ，由副董事長代理之；無副董事長或副董事長亦請假或因故

    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常務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

    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常務董事或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公

    司法第192條第4項、第208條第3項分別有明文規定。查上訴

    人為被上訴人公司所登記之董事長，對外代表公司而執行業

    務，其並非請假，亦非客觀上有正當事由因故不能行使職權

    ，且上訴人並未依法指定代理人或由林遙鵬、董允茂互推一

    人為代理人，明顯有害公司治理之正當職務之行使，參酌公

    司法第108條第4項準用同法第51條之規定，公司章程訂明專

    由董事中之一人或數人執行業務時，該董事不得無故辭職，

    他董事亦不得無故使其退職，於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長，應

    類推適用該規定之相同法理，禁止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長不

    依公司法第208條第3項規定辦理時，得任意終止委任契約，

    而構成民法第549條第1項委任契約之當事人得隨時終止委任

    契約之例外，則上訴人未表明辭任之理由，無故終止與被上

    訴人間委任契約關係之意思表示，自屬無據，不生合法終止

    之效力。

三、上訴人主張伊為被上訴人公司登記之董事兼董事長，原審共

    同原告林遙鵬、董允茂為被上訴人公司登記之董事，原審共

    同原告唐淑女則為被上訴人公司登記之監察人，上訴人自95

    年4月1日起至98年3月31日止擔任被上訴人公司董事，自97

    年8月15日起至98年3月31日止擔任被上訴人公司董事長，以

    上各情經本院依職權向經濟部調取被上訴人公司登記卷宗查

    閱屬實，有被上訴人公司董事會議事錄、變更登記申請書、

    上訴人簽署之董事願任同意書、董事長願任同意書、被上訴

    人公司變更登記表影本附本院卷可稽，並為兩造所不爭，堪

    信為真。上訴人主張伊已向被上訴人辭任董事暨董事長，伊

    與被上訴人間董事暨董事長之委任關係不存在，則為被上訴

    人所否認，是本件爭點厥為：上訴人訴請確認其與被上訴人

    間董事暨董事長之委任關係不存在，是否有理由？

四、得心證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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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上訴人依法得不附理由隨時辭任被上訴人公司董事暨董事長

    ：

  ⒈按公司法192條第4項規定：「公司與董事間之關係，除本法

    另有規定外，依民法關於委任之規定。」民法第549條第1項

    規定：「當事人之任何一方，得隨時終止委任契約。」次按

    公司與董事間之關係，係因選任行為及承諾表示而成立之委

    任關係，故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適用民法關於委任之規

    定，當事人之任何一方，得隨時終止委任契約，是以董事一

    經提出辭職，無須公司之同意，即當然失其董事之身分，最

    高法院62年度台上字第262號判決要旨可參。據上可知，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或董事依法得隨時單方終止與公司間之委

    任契約，並不以經公司股東會、董事會或法定代理人同意為

    生效要件，惟必也終止之意思到達公司始生終止之效力。

  ⒉被上訴人引公司法第108條第4項準用同法第51條、第192條

    第4項、第208條第3項等規定，主張上訴人並非客觀上有正

    當事由因故不能行使職權，且不依規定指定代理人，故不得

    任意終止委任契約，而構成民法第549條第1項委任契約之當

    事人得隨時終止委任契約之例外，否則有害公司治理，上訴

    人又未表明辭任之理由，其辭任欠缺正當性云云。第按公司

    法第51條規定「公司章程訂明專由股東中之一人或數人執行

    業務時，該股東不得無故辭職，他股東亦不得無故使其退職

    。」係關於人合公司性質之無限公司執業股東執業確保之規

    定，人合公司兼資合公司性質之有限公司是否得依公司法第

    108條第4項準用同法第51條，姑且不論，至因純屬資合公司

    之股份有限公司其性質與無限公司迥不相同，且法無股份有

    限公司準用公司法第51條之明文，尚難比附援引而認股份有

    限公司之董事不得無故辭職，被上訴人既屬股份有限公司，

    自無準用公司法第51條而認上訴人不得無故辭任公司董事暨

    董事長之餘地，況查被上訴人公司之章程中，並無訂明董事

    長或董事姓名，或訂明專由董事中之一人或數人執行業務，

    有該公司章程影本附卷可稽（本院卷第161頁至165頁）亦為

    被上訴人所不否認（見本院102年6月10日準備程序筆錄第2

    頁），是以本件自無類推適用公司法第108條第4項而準用第

    51條規定（公司章程訂明專由董事中之一人或數人執行業務

    時，該董事不得無故辭職，他董事亦不得無故使其退職）之

    餘地，洵屬無疑。又依前所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或董事

    得隨時單方辭任以終止與公司間之委任契約，則上訴人不附

    理由（未表明辭任之理由）向被上訴人為終止委任契約之意

    思表示，自無不可。另公司法第208條第3項之規定僅係就董

    事長不能行使職權時，公司相關人員如何代理之規定，而非

    董事長或董事辭職之程序要件，故公司法第208條第3項關於

    產生代理人之規定，並非董事長或董事於辭職之前，依法必

    須踐行之前置程序，縱上訴人未依公司法第208條第3項規定

    指定代理人，亦得隨時終止其與被上訴人間之委任契約。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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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訴人公司全體董事、監察人雖均辭任，然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會不能行使職權或不能召集股東會時，利害關係人既得依

    公司法第208條之1第1項規定選任臨時管理人代行董事長及

    董事會之職權，或依同法第173條第4項由股東自行召開股東

    會選舉新任董事，是則縱使本件上訴人未依公司法第208條

    第3項規定指定代理人或由董事互推代理人，亦無害公司治

    理之正當職務之行使。被上訴人上開辯解尚非可採。

  ㈡上訴人向被上訴人公司監察人唐淑女辭任董事暨董事長，不

    生效力：

    上訴人主張其向被上訴人為辭任董事暨董事長之意思表示，

    已由被上訴人公司監察人唐淑女收受，該終止委任之法律行

    為自對被上訴人發生效力云云。經查：上訴人及唐淑女於10

    1年5月14日以中和秀山郵局第123號、124號存證信函分別向

    被上訴人公司為辭任董事暨董事長、監察人職務之意思表示

    ，正本均向被上訴人公司住所宜蘭縣○○鄉○○村○○路○

    段○○○號送達，副本則向對方住所送達，其中向公司住所送

    達之正本因「遷址不明」而無從送達，至於向對方住所送達

    之副本則已送達對方，有各該存證信函、信封及掛號郵件收

    件回執影本附原審卷可稽（原證2、4、6、7）。惟上開中和

    秀山郵局第124號存證信函（寄件人唐淑女，收件人林文壹

    ）係於101年5月15日13時送達予收件人即上訴人；第123號

    存證信函（寄件人林文壹，收件人唐淑女）係於101年5月15

    日15時送達予收件人即唐淑女。上訴人之終止意思表示送達

    予唐淑女時，唐淑女早已辭任被上訴人公司之監察人，且合

    法生效，唐淑女並經原審判決確認其與被上訴人間監察人之

    委任關係不存在確定在案，則縱如上訴人所稱監察人有為公

    司代受意思表示之權，亦因唐淑女已非被上訴人公司之監察

    人，無權代被上訴人收受意思表示，上訴人對唐淑女為辭任

    被上訴人公司董事暨董事長之意思表示自不生效力。是以，

    上訴人先位之訴（聲明）以伊於101年5月14日向監察人唐淑

    女辭任被上訴人公司董事暨董事長為由，請求確認兩造間董

    事暨董事長之委任關係自101年5月14日起不存在，核無理由

    。

  ㈢上訴人以本件起訴狀繕本之送達作為辭任董事暨董事長之意

    思表示，依法有據：

  ⒈上訴人另主張以本件起訴狀繕本之送達作為上開辭任之意思

    表示。被上訴人則辯稱：上訴人欲對被上訴人為終止董事長

    暨董事之意思表示，係法律行為，特別代理人既非被上訴人

    之法定代理人，亦非依公司法第208條之1規定選任之被上訴

    人公司臨時管理人，更非受被上訴人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或臨

    時管理人之委任而為訴訟行為，無代被上訴人收受上訴人終

    止董事長暨董事之意思表示之權限云云。

  ⒉按民事訴訟法第51條第4項規定：「特別代理人於法定代理

    人或本人承當訴訟以前，代理當事人為一切訴訟行為。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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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為捨棄、認諾、撤回或和解。」經受訴法院審判長以裁定

    選任之特別代理人，其地位與法定代理人相當，得代行法定

    代理人之職務。申言之，即特別代理人無須當事人或其法定

    代理人之委任，得以無訴訟能力人（或法人）之名義代為或

    代受訴訟行為。準此，特別代理人亦係法定代理人，所代為

    或代受訴訟行為之效果，直接歸屬於所代理之當事人本人，

    ，特別代理人並不受其拘束。而當事人之訴訟行為，依其內

    容可分為聲明、陳述、訴訟上法律行為三種，陳述包括事實

    上之陳述及行使權利之陳述。當事人為伸張或防衛其權利，

    在訴訟中得為事實上之陳述，並得同時行使私法上之請求權

    、形成權、抗辯權等權利（以上參見吳明軒先生著民事訴訟

    法102年7月修訂十版第213頁、377至381頁）。特別代理人

    既得代當事人行使私法上之行使權利，則對造當事人行使權

    利而為意思表示時，特別代理人自有代其當事人收受之權。

    又意思表示係法律行為不可或缺之要素，兩者固非相同，惟

    法律行為有由一個意思表示所構成者，有由多個意思表示所

    構成，以一個意思表示構成法律行為者，將意思表示作為法

    律行為之代稱，並無不可（例如民法第87條第1項所定「其

    意思表示無效」實為法律行為無效之意）。當事人一方終止

    委任契約之法律行為，係有相對人之單方行為，由一個意思

    表示所構成，故被上訴人將之解為法律行為，固非無見，惟

    依上所述，特別代理人既得行使私法上之形成權等權利，則

    終止兩造間委任契約之意思表示既屬訴訟行為，特別代理人

    自得代其當事人為之，亦得代其當事人收受之。本件被上訴

    人特別代理人係經原審法院合法選任，於本件訴訟中自得代

    理當事人為一切訴訟行為，包括代受上訴人辭任董事暨董事

    長之意思表示。上訴人辯稱：上訴人對被上訴人為終止董事

    暨董事長之意思表示，係法律行為，特別代理人無代被上訴

    人收受之權限云云，尚有誤解而無可採。上訴人於起訴時陳

    明：法院若認為其向監察人唐淑女辭任被上訴人公司董事暨

    董事長之意思表示尚未對被上訴人發生合法送達之效果，則

    以起訴狀繕本之送達作為上開辭任之意思表示云云。查起訴

    狀繕本業於101年8月13日送達被上訴人之特別代理人（送達

    證書附原審卷第67頁），揆諸首揭㈠之說明，無待其特別代

    理人同意，自該時起即生終止之效力，兩造委任關係自斯時

    起不存在。

  ⒊原審於101年8月9日以101年度聲字第25號裁定選任黃憲男律

    師為被告（即被上訴人）之特別代理人，起訴狀繕本於同月

    13日送達被上訴人之特別代理人黃憲男律師，雖選任特別代

    理人之裁定於101年8月15日始送達黃憲男律師（送達證書附

    該聲字卷第13頁），並不影響起訴狀繕本送達之效力。上訴

    人以其已辭任被上訴人公司董事暨董事長，起訴請求確認兩

    造間委任關係不存在，並陳明若認向被上訴人公司監察人唐

    淑女辭任之意思表示不生效力，則以101年5月28日載明辭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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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意思表示之民事起訴狀繕本向被上訴人特別代理人為之等

    語。查起訴狀確已表明上訴人辭任被上訴人公司之董事暨董

    事長之意，有該起訴狀在卷可稽，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含

    董事長）得不附理由隨時向公司為辭任的意思表示以終止委

    任契約關係，亦不須得公司之同意，被上訴人辯稱上訴人之

    起訴狀並未表明辭任之理由，此部分欠缺正當性云云，並無

    可採。被上訴人之特別代理人既已收受起訴狀繕本之送達，

    從而，上訴人主張兩造間董事兼董事長的委任關係自被上訴

    人特別代理人收受起訴狀繕本送達之101年8月15日起不存在

    ，即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先位主張其已於101年5月14日向監察人唐

    淑女辭任被上訴人公司董事暨董事長，請求確認兩造間董事

    暨董事長之委任關係自101年5月14日起不存在，為無理由，

    不應准許。至其主張兩造間董事兼董事長的委任關係自被上

    訴人特別代理人收受起訴狀繕本送達之101年8月15日起不存

    在，求為確認判決，即屬有據，應予准許。原審就上開應准

    許部分，為上訴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意旨求予廢棄

    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予以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

    。至於上訴人之請求不應准許部分，原判決為上訴人敗訴之

    判決，經核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

    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

    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予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

    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2    年    8     月    13    日

                    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林金村

                              法  官  王麗莉

                              法  官  黃國益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

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

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

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

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02    年    8     月    13    日

                              書記官  鐘秀娥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第2項）：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

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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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

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資料來源：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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